
196497.SH 22 富开 02 

196337.SH 22 富开 01 

197957.SH 21 富开 D1 

197479.SH 21 富开 02 

196970.SH 21 富开 01 

167817.SH 20 富开 02 

167526.SH 20 富开 01 

2280197.IB 22 富阳经开债 

184425.SH 22 富开债 

2080322.IB 20 富阳经开债 01 

152579.SH 20 富开债 

1680043.IB 16 富春山居债 

139007.SH PR 富春债 

032100043.IB 21 富阳开发 PPN001 

032000782.IB 20 富阳开发 PPN001 

 

杭州富阳开发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

董事和监事发生变动的公告 

 

一、人员变动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原任职人员的基本情况。 

本次变更前公司董事会成员 7 人，监事会成员 5 人，人员基本情况如下： 

姓名 现任职务 任期 

赵立群 董事长 2019 年 9 月-2022 年 9 月 

章浩明 董事、总经理 2019 年 9 月-2022 年 9 月 

何水明 董事 2019 年 9 月-2022 年 9 月 

王爱芳 董事、副总经理 2019 年 9 月-2022 年 9 月 

郎华强 董事、副总经理 2019 年 9 月-2022 年 9 月 

王志刚 董事、副总经理 2019 年 9 月-2022 年 9 月 

朱翠 职工董事 2019 年 9 月-2022 年 9 月 

徐勇军 监事会主席 2019 年 9 月-2022 年 9 月 

何志洪 监事 2019 年 9 月-2022 年 9 月 

凌国伟 监事 2019 年 9 月-2022 年 9 月 

祝淑军 职工监事 2021 年 1 月-2022 年 9 月 

陈东涵 职工监事 2021 年 1 月-2022 年 9 月 



（二）人员变动的原因和依据 

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将于 2022年 9月期限届满，为保证公司治理结构健全，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以及公司治理的需要，公司股东决定组建新一届董事会

和监事会，其中董事会成员由原来的 7 人调整为 5 人，监事会成员仍为 5 人。 

（三）新聘任人员的基本情况 

公司新一届的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基本情况如下： 

姓名 现任职务 任期 

设置是否符合

《公司法》等

相关法律法规

及公司章程相

关要求 

是否存

在重大

违纪违

法情况 

是否本

次新增 

赵立群 董事长 2022 年 6 月-2025 年 6 月 是 否 否 

章浩明 董事、总经理 2022 年 6 月-2025 年 6 月 是 否 否 

王爱芳 董事、副总经理 2022 年 6 月-2025 年 6 月 是 否 否 

朱翠 职工董事 2022 年 6 月-2025 年 6 月 是 否 否 

朱英萍 职工董事 2022 年 6 月-2025 年 6 月 是 否 是 

何水明 监事会主席 2022 年 6 月-2025 年 6 月 是 否 是 

熊少君 职工监事 2022 年 6 月-2025 年 6 月 是 否 是 

易海龙 职工监事 2022 年 6 月-2025 年 6 月 是 否 是 

陈东涵 职工监事 2022 年 6 月-2025 年 6 月 是 否 否 

刘晓星 职工监事 2022 年 6 月-2025 年 6 月 是 否 是 

本次变更，公司法定代表人、董事长和总经理均未发生变动。 

本次新增董事和监事的简历如下： 

朱英萍，1978 年出生，中共党员，本科学历。曾任杭州富阳富春江开发总

公司、杭州富阳综合市场总经理；现任发行人职工董事，人力资源部主任。 

何水明，1968 年出生，中共党员，本科学历。历任富阳区发展和改革局办

公室主任、纪委委员、副局级组织员，富阳区商务局党委委员、副局长，富阳经

济技术开发区党委委员、管委会副主任、派驻纪检组组长、董事；现任发行人监

事会主席。 

熊少君，1981 年出生，中共预备党员，本科学历。曾任浙江富春山居集团



有限公司财务部主任；现任发行人职工监事，纪检审计部主任。 

易海龙，1977 年出生，中共党员，本科学历。曾任职于浙江富春山居集团

有限公司财务部；现任发行人职工监事，资产管理部副主任。 

刘晓星，1986 年出生，中共党员，研究生学历，硕士学位。曾任职于杭州

市富阳区富春街道镬子山社区；现任发行人职工监事、办公室职员。 

（四）人员变动所需程序及其履行情况。 

公司董事和监事变更已经取得股东批复，并已于 2022 年 6 月 27 日完成了工

商变更，并于同日修改了公司章程。 

二、影响分析 

上述董事会成员和监事会成员的变动是公司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的要求以及进

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所致，且新任董事会成员和监事会成员均在公司任职，对

公司日常管理、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。 

公司已对公司章程进行变更，上述人员变动后公司治理结构符合法律规定和

公司章程规定。 

特此公告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，为盖章页） 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杭州富阳开发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和监事发生变动

的公告》） 

 

 

 

 

杭州富阳开发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

年    月    日 


